
关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毕业实习的规定》的说明 

各位同学： 

近期，我们发现有个别同学因未严格遵守法学院关于法律硕士毕业实习相关规

定而影响实习学分认定的情况，根据《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毕业实习的规定》（以

下简称“规定”），现将相关要求和注意事项说明如下： 

一、关于毕业实习申请时间 

毕业实习应当在学校校历每学期第一周、第九周、第十六周申请。原则上实习申

请应当在实习实际开始前进行，如有特殊情况，实习申请时间不得晚于实习实际开始

后八周内，逾期提交将不予审批通过。 

注：选修法律诊所（北京大学诊所式法律实验教学中心）课程作为毕业实习，也

应统一遵守上述关于申请时间的规定。 

二、关于毕业实习时长 

根据《规定》，毕业实习总时长应不少于 4 个月，且至少有一个单位的实习应连

续达到 3 个月以上（含），在一个单位连续实习不满 1 个月的，不计为实习。毕业实

习申请应当按照《规定》要求填写毕业实习时长，教务办公室和就业指导办公室会将

严格审核。 

三、关于实习计划书的撰写 

根据《规定》，毕业实习单位为《实习单位名录》外的机构或部门，需要同时提

交《毕业实习计划书》，计划书的内容应当详实丰富，包括但不限于介绍实习期间的

工作内容、实习期间每周工作计划等，但工作内容一定应与法律硕士研究生所学专业

相关。 

四、关于毕业实习申请方法 

实习申请以班级为单位提交材料，学院不接收同学个人提交实习申请。除纸质版

申请材料，各班班长还需提交本班电子版《北京大学法律硕士毕业实习信息统计表》

至教务办公室邮箱 gfxy5@pku.edu.cn 和就业指导办公室公邮 

62757816@law.pku.edu.cn，电子版信息应与纸质版完全一致，以便学院审批备案。 

五、关于毕业实习介绍信回执提交时间 

毕业实习介绍信回执应当在毕业实习介绍信开具之后两周以内按班级为单位提

交至就业指导办公室，若有特殊情况应提前说明。 



完成毕业实习并获得规定的学分是毕业的必要条件，毕业生未达到学分要求则

无法顺利毕业。请各位同学认真遵守相关规定，同时教务办公室和就业指导办公室会

据此严格审批，对于违反规定的同学不予开具毕业实习介绍信，并视情节轻重予以相

应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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